
公共危机中的非政府组织参与研究——以中国红十字会及

绵竹市红会汶川地震救援为例 

 

【摘要】目前我国正处于公共危机频发的时期，如何应对公共危机已

成为我国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管理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作为公共服务的

提供者和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时具有一定的优势，

但仅凭政府部门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社会各界广泛的参与

和支持，才能获得足够的资源来应对各类公共危机事件。随着经济和

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在进行社会管理和提供社会服务方面，我国已

经逐步确定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模式，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并承担了社会管理和

社会服务职能，特别是在配合政府应对各种公共危机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由此可见，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势在必行。

但是鉴于我国目前的国情以及非政府组织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我国

非政府组织在危机应对中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要更好地发挥非政府组

织在处理和应对公共危机中的作用，仍需政府对其进行扶持以及非政

府组织自身努力。本文试图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分析中国红

十字会参与汶川地震救助的案例，总结出我国非政府组织在突发事件

应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发

挥非政府组织应对公共危机的积极作用，以及完善我国科学、规范、

高效的公共危机应对体系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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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危机与人类是并存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具有过去时代所不具有

的特点和性质。尤其是近几年，一个个公共危机事件接踵而至。社会

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 GDP 处于 1000 美元至

3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时，在社会发展序列上恰好处于“非稳定状态”的

频发阶段，处于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公平等社会矛盾最严重的

时期，如果重视不够、处置不当，可能诱发各种突发性事件，影响社

会稳定与发展，产生不和谐的因素。这些突发事件可能会造成重大的

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等社会危害。在这些突发事件面

前，政府不是万能的。而非政府组织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具有其独特的

优势，因此加强非政府组织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强化其在当今社会

公共危机应对中的作用，既是当今社会应对突发事件的需要，也是转

变政府职能的需要。 

如何走出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困境，充分发挥其在公共

危机应对中的作用，已经成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领域中亟待解决的重

要课题。基于上述考虑，本文通过对中国红十字会参与四川汶川地震

救援的个案进行分析，立足于我国国情，主要从完善非政府组织的体

制建设、非政府组织开拓途径争取资金、加强非政府组织自身的能力

建设、增加非政府组织的信息透明度和公信力等方面提出了对策，旨

在构建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公共危机应对网络，最终提高我国非政府组



织参与公共危机应对的水平。 

一、相关理论简介 

 

非政府组织的概念和分类 

非政府组织，英文名为“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缩写为

“NGO”。非政府组织并非某一个特定组织，而是一个介于政府体系和

市场体系之外的庞大的社会组织体系，又称第三体系或第三部门(相

对于第一部门的政府和第二部门的营利部门而言)。按照《联合国宪章》

第 71 条的规定推定的含义，非政府组织是指在国际范围内从事非营

利性活动的政府以外的所有组织，包括慈善机构、援助机构、青年团

体、宗教组织、工会、合作协会、经营者协会等等。这一含义仅是联

合国对在国际范围内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所使用的，不能适用于普遍意

义上的第三体系或第三部门。 

实际上，非政府组织这一社会体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甚至在同

一国家内，也有着不同的称谓。例如：非营利部门、非营利组织、非

政府公共部门、非政府公共组织、第三部门等等。但是，一般来说，

在研究中学者是将这些概念不加区分地使用的。 

民政部把我国非政府组织分为四类：一是学术性社团体，指从事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交叉学科研究的团体；二是行业性团体，指由

同行业的企业自愿组织的团体；三是专业性团体，指由专业人员组成

或以专业技术、专门资金为从事某项事业而成立的社会团体；四是联

合性团体，指人群的联合体或团体的联合体。人群的联合体指得到来



自政府的种种特殊照顾，其资源(资金、人才、信息等)主要是通过自

上而下的渠道获得的，由政府扶植成立并且直接或间接受到政府各种

特殊的资助、支持以及控制或支配的非政府组织，相应地也受到来自

政府的支配和控制；团体的联合体主要是指作为草根组织，和一般市

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其资源(资金、信息、志愿者等)主要是通过自下

而上的渠道获得的，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并自主开展活动的非政府组

织，一般得不到政府的特殊照顾，相应地也没有受到政府的控制或支

配。 

 

本文中采用我国民政部的非政府组织分类标准，并且将与非政府组

织相近的概念：非营利组织(NPO)、民间组织、社会团体、人民团体、

社会中介组织等统称为非政府组织。后文所述将不加以区分。 

 


